
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知识点一：常见资产损失证据资料

产品名称 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知识点一：常见资产
损失证据资料

公司名称 四川中天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品牌:中天
地区:四川省

公司地址 金牛区二环路西三段119号金湾楼30号

联系电话 13348881986 18123306137

产品详情
资产损失是指企业在实际处置、转让资产过程中发生的合理损失（简称实际资产损失），以及企业虽未实际处置、转让上述资产，但符合规定条件计算确认的损失（简称法定资产损失）。
根据《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资产损失资料留存备查有关事项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5号）的规定：企业向税务机关申报扣除资产损失，仅需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及纳税调整明细表》，不再报送资产损失相关资料，相关资料由企业留存备查。企业应当完整保存资产损失相关资料，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那么，常见的资产损失证据资料有哪些呢？
 
企业缺乏进项发票怎么办？
成本票是虚假发票怎么办？
虚假发票做帐后果严重怎么办？
年度利润偏高怎样处理？
四川中天税务师事务所帮你处理四川省内及成都市内各种税务疑难问题及财税疑难问题。
 
一、现金损失
1.现金保管人确认的现金盘点表（包括倒推至基准日的记录）
2.现金保管人对于短缺的说明及相关核准文件
3.对责任人由于管理责任造成损失的责任认定及赔偿情况的说明
4.涉及刑事犯罪的，应有司法机关出具的相关材料
5.金融机构出具的假币收缴证明
二、应收及预付款项坏账损失
1.相关事项合同、协议或说明
2.属于债务人破产清算的，应有人民法院的破产、清算公告
3.属于诉讼案件的，应出具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或裁决书或仲裁机构的仲裁书，或者被法院裁定终（中）止执行的法律文书
4.属于债务人停止营业的，应有工商部门注销、吊销营业执照证明
5.属于债务人死亡、失踪的，应有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对债务人个人的死亡、失踪证明
6.属于债务重组的，应有债务重组协议及其债务人重组收益纳税情况说明
7.属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而无法收回的，应有债务人受灾情况说明以及放弃债权申明。
8.逾期三年以上的应收款项



9.会计上已作为损失处理的会计记录
10.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签章证实有关损失的书面申明
11.逾期一年以上，单笔数额不超过五万或者不超过企业年度收入总额万分之一的应收款项
12.会计上已作为损失处理的会计记录
13.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签章证实有关损失的书面申明
三、存货盘亏损失
1.存货计税成本确定依据
2.企业内部有关责任认定、责任人赔偿说明和内部核批文件
3.存货盘点表
4.存货保管人对于盘亏的情况说明
四、存货报废、毁损或变质损失
1.存货计税成本的确定依据
2.企业内部关于存货报废、毁损、变质、残值情况说明及核销资料
3.涉及责任人赔偿的，应当有赔偿情况说明
4.损失数额较大的（指占企业该类资产计税成本10%以上，或减少当年应纳税所得、增加亏损10%以上，下同），自行出具有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签章证实有关损失的书面申明。
五、固定资产报废、毁损损失
1.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相关资料
2.企业内部有关责任认定和核销资料
3.企业内部有关部门出具的鉴定材料
4.涉及责任赔偿的，应当有赔偿情况的说明
5.损失金额较大的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原因造成固定资产毁损、报废的，自行出具有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签章证实有关损失的书面申明。
六、在建工程停建、报废损失
1.工程项目投资账面价值确定依据；
2.工程项目停建原因说明及相关材料；
3.因质量原因停建、报废的工程项目和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停建、报废的工程项目，自行出具有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签章证实有关损失的书面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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